
揭阳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文件

揭市储粮[2020]娟 号

关于揭阳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

审计整改的报告

市审计局 :

接到市审计局 (揭 审企报 【⒛⒛】19号 )报告后,我 司领

导高度重视,做到立行立改,8月 25日 召开班子扩大会,研究

部署审计整改工作,制定整改措施,落实整改责任,成立以公

司法人林伟华为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,切实纠正审计查出的问

题,逐项整改落实,现就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:

一、关于
“⒛18年多计提修理费的

”
的问题。

已按规定调整,于 ⒛⒛ 年 9月 调增 :“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一

销售费用 261α 元 ,” 调减:“ 其他应付款一修理费 2610茌 元
”

,



同时调增:“利润分配-未分配利润 26104元 ”
。今后我司将根据

实际情况,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会计核算。

二、关于
“
未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

”
的问题。

已按规定调整,根据历史挂账进行清理,结合账龄对市粮

油物资公司等 13个账户暂挂各抵坏账准备科目,待进一步核实

确认无法收回欠款,再履行相关手续做坏账损失处理。今后我

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计提坏账准各,严格落实相关规定。

三、关于
“
未及时办理资产核销手续

”
的问题。

⒛⒛ 年 9月 已按规定调整,根据揭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(揭

府 【⒛05】 69号 )《 关于收回市交通局等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批

未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》,冲减
“
无形资产一十二号街土地 1

333533元”,同 时冲减
“
无形资产减值准各 1333533元 ”

。今后

我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,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并进行账务处理 ,

确保账实、账账相符。

四、关于
“
超范围超限额使用现金

”
的问题。

今后我司将严格执行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,规范现金管理 ,

杜绝超范围使用现金的行为。

五、关于
“
应收应付账款未及时清结

”
的问题。

⒛⒛ 年 8月 ⒛ 日我司已成立追收欠款领导小组,已 经清理

和形成催收函进行催收,要求欠款单位尽快还清欠款,经催收,

至9月 末止共收回欠款 38万元。加强对往来应付款项进行清理 ,



今后我司将对债权债务及时进行清理,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
六、关于
“
违规支付物业管理费

”
的问题。

已向市发展和改革局书面报告 (揭 市储粮 【⒛⒛】硐 号)

《关于落实市审计局审计整改要求的报告》,目 前该笔费用正在

办理中,待该费用收到后再报送相关资料。今后我司将严格按

照相关规定和实际发生的各项交易或事项支付相关费用,杜绝

不合理支出。

七、关于
“
发放生育津贴 22557元不符合相关规定

”
的问

题。

⒛⒛ 年 8月 已按规定落实整改,收 回⒛18至 ⒛19年 生育

津贴 22557元 ,另 外收回⒛17及 ⒛⒛ 年多发生育津贴 9989元 ,

合计共收回32M6元 。今后我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,规

范发放相关津贴补贴。

八、关于
“
发放伙食补助不符合规定,涉及金额 8018元 ”

的问题。

⒛⒛ 年 9月 已整改,清退重复发放的伙食补助 7999元 ,清

退差额 19元 ,经核实,为 ⒛18年 12月 2号凭证多计 1人 1次

共 19元 的金额。今后我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执行,规范相

关补贴的发放。

九、关于
“
竣工工程项目未结转固定资产

”
的问题。

1.渔湖二期工程未办理竣工决算,未列固定资产核算。主



要是因为定案书等决算材料不齐全,未能办理相关证件,未能

结转固定资产核算。

2.渔湖直属库改扩建项目未结转固定资产核算。主要原因

是由于项目建设所在地渔湖库区规划在环岛路建设范围内,因

而市城乡规划局只在 ⒛16年 12月 29日 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,未能办理相关资产证件,未能结转固定资产核算。

我司就以上事项将继续向有关上级部门咨询,积极办理 ,

争取早日完结该项工作,今后我司将加强工程项目的核算管理 ,

及时结转核算。

十、关于
“
渔湖直属库改扩建项目不符合规划要求

”
的问

题。

由于项目建设所在地渔湖库区规划在环岛路建设范围内,

市城乡规划局只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,我 司将积极与

市城乡规划局等有关部门沟通协商,避免项目因规划需要造成

损失浪费。今后我司将加强项目建设的科学规划,完善相关手

续,严格按要求建设。

十一、关于
“
未按规定进行粮食轮换

”
的问题。

1.根据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(揭 市发改 【⒛19】 1306号 )

《关于⒛⒛ 年度市级储备粮轮换计划的批复》,该批小麦为今

年轮换计划。

2.该批小麦已于⒛⒛ 年 8月 28日 在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



心拍卖成交,成交价格每吨 2400元 ,总成交金额 9600000元 。

十二、关于
“
代储企业未取得代储资格

”
的问题。

经了解,市粮食局至今未办理过储各粮的代储资格,我 司

为及时完成市级储备粮的任务,只 能从信誉好、规模较大的粮

食经营企业中择优选取代储单位。

十三、关于
“
市储备粮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其资产管理方

面存在的问题
”。

(一 )有关
“
市储备粮公司账面未全面反映对外投资情况。

市储备粮公司在取得港务公司产权后,未在
“
长期股权投资

”

科目反映
”

的问题

1.我 司是政策性粮食收储公司,实施市级储备粮的管理 ,

管理费用由市财政全额核拨,属非营利性收入,享受国家免税

政策。

2.⒛01年整体收购揭阳市经济开发试验区港务公司的资产

1α0万元,做为储备粮的仓储设施,收购后列入我司固定资产

管理,比较符合实际,如列入经营性的长期股权投资管理,无

法享受国家免税政策,也未能真实反映我司政策性业务的性质。

3.结合以上情况,我 司将该项目列为固定资产管理。

(二 )关于
“
市储备粮公司未及时办理下属子公司产权变更

登记,长期未能履行对下属企业的监管职责,致使下属企业长

期脱离监管
”

的问题。



我司⒛01年 6月 收购后,至今由林少雄承包经营,工商执

照法人为林少雄,一直没有解聘也没有续聘,港务公司相关印

鉴仍然由林少雄保管和使用。根据承包协议规定,承包期间港

务公司装卸业务部份由林少雄自主经营、自行管理、自行负责。

承包期期间,我 司对码头装卸业务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定期和

不定期的检查和监督,每月有组织安全生产巡查,确保安全无

事故。督促承包人对码头的生产设备进行安全维护和管理,确

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我公司已做出整改落实 :

1.落实分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港务公司的检查和

管理。

2.港务公司相关印鉴于⒛⒛ 年 8月 3日 已收回我司并专人

进行管理,并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。

3.⒛⒛ 年8月 份开始,要求港务公司健全相关账套,经营

情况财务报表每月底报送我司,并对港务公司的银行帐户进行

监管。

4.进一步加强对港务公司的经营及安全生产进行检查和管

理。

(三 )关于
“
渔湖码头运输装卸部分资产出租未按规定进

行评估
”

的问题。

1.⒛01年评估收购码头后,将码头装卸业务部分承包给林



少雄经营至⒛OS年。

2.⒛09重新评估后,经公司班子研究并报发改局同意后 ,

继续由林少雄承包经营至今。

3.合 同到期后,我 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,做到依法

依规,履行相关程序,请有资质的机构对码头装卸部分进行评

估,并做好有关设施的移交工作。

4.如继续对外承包经营,在评估基础上,经班子研究并报

主管部门同意实施。

(四 )关于
“
林少某个人使用港务公司港口经营权从事港

口经营活动,没有相关的手续,也未缴交相关使用费用
”

的问

题。

1.因码头运输装卸属特种行业,须有港口经营许可证才能

从事码头装卸业务,如没有港口经营许可证,码头装卸业务无

法经营。

2.我 司必须保留港务公司才能获得港口经营许可证,经了

解咨询有关部门,我司无条件和资质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,港

务公司收购前就持有港口经营许可证,为 发挥港口码头装卸业

务作用,一直保留港务公司港口经营许可证为我司使用。

3.林少雄承包码头经营期间,许可证的年审、到期换证、

码头安全评估、机械安全评估等费用都由林少雄支付。

4.合 同到期后,我 司将请有资质的律师加强完善承包合同



的有关条款,确保规范管理。

(五 )关于
“
港务公司业务与林少某业务混同,债权债务

不明晰,存在较大风险
”

的问题。

1.我 司已于⒛⒛ 年 7月 15日 起连续三天在揭阳日报登报

声明澄清,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的期限内,没有个人和单

位来反映与港务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。

2.林少雄已做出个人书面承诺保证书:自 ⒛01年 6月 起至

⒛⒛ 年 12月 31日 止,本人经营装卸业务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

由本人负责理清,与港务公司和揭阳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无关 ,

如因本人的行为造成港务公司财产损失,责任由本人全部承担。

3。 已于 ⒛⒛ 年 8月 3日 收回港务公司的公章、财务章、业

务章各一枚,由 我司管理。

4.已 取得人民银行的征信报告和开户行的无贷款证明,截

止目前,该企业在揭阳空港经济区建设银行无信贷业务。

5.进一步对渔湖港务公司财务及银行账户进行监管。

对港务公司存在的问题,我 司按上述采取的措施逐项落实 ,

今后将加强对下属企业的监管,规范港务公司的管理,防止出

现国有资产的流失。

十四、对于
“
加强储备粮仓的建设和管理的审计建议

”
。

审计建议符合我司当前实际,我司将加大力度争取市政府

支持,改善仓储条件,依法依规加强管理,确保粮食安全。



十五、对于
“
进一步加强业务工作管理的审计建议

”。

我司将进一步加强业务管理,严格执行市级储各粮管理办

法。

十六、对于
“
进一步加强对下属企业和资产的管理和监督

的审计建议
”。

我司已落实分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港务公司的检

查和管理,严格履行相关程序,规范管理。

十七、对于
“
加强往来账款的清结和管理的审计建议

”。

我司将严格执行 《企业会计准则》,规范账务管理,确保国

有资产不流失。

专此报告。

羽翳阳 卜司

日

繁

抄报:市发展和改革局 (市粮食和物资储各局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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